	审批意见：                                       定环表[2026] 2 号

根据河北朴质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结合河北瀚林环境评估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意见，经研究，对定州仁泽精神病医院扩建项目环评批复如下：

该报告表编制比较规范，内容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该项目建设及环境管理的依据。

该扩建项目位于定州市长安路街道办事处赵村社区，项目已备案(定行审项企备[2025]1057号)。定州市长安路街道办事处出具相关意见。项目租赁赵村医院综合楼及场地，并对综合楼进行改造，包括门诊医技病房、员工宿舍、餐厅、医废间、储物间和污水处理站。院内设置内科、精神科等科室，设床位150张。根据环评报告，项目选址可行。 

建设单位应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要加强环境管理，认真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1.项目采用地埋式污水处理站，定期喷洒除臭剂，加强运行管理，无组织废气臭气浓度、氨、硫化氢、甲烷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3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食堂油烟通过高效油烟净化器后由排烟管道楼顶排放，油烟、非甲烷总烃满足《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 5808-2023）表1小型单位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2.医院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同病房排水、门诊排水、被品洗涤排水经院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经管网送至铁西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外排废水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2预处理标准及最高允许排放负荷，同时满足铁西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3.院内污水处理站为地埋式，顶部密闭隔声，采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振等措施确保院区门诊综合楼声环境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东、南、西院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北院界满足4a类标准。
4.项目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栅渣经石灰消毒后定期由有资质处置单位处理；院内产生的医疗废物暂存于医废间，定期由有资质单位处理；厨余垃圾、废油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一般固废应依法分类妥善处置。

5.项目不得突破《河北省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确认书》定总量确认（2026/101号）许可的总量。
6.按要求做好分区防渗工作，落实风险防范措施，规范排污口。

7.建设单位要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重点环保设施进行设计。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并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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